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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428 证券简称：世纪恒通 公告编号：2025-057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项目进展暨签订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就“中

国移动辽宁公司 2025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非现

场执法站点相关部分）包 3、包 4采购项目”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签订的采购框架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本次框架合同的签订对公司本年度业

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签订的框架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以具体订单为准。该框架合同虽已对

双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但框架合同履行

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公司成为“中国移动辽宁

公司 2025 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非现场执法站点

相关部分）包 3、包 4采购项目”的中标单位，合同履行期限为自合同/框架协议

生效之日起 5年，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064,897,688.80元（含税）。

近日，公司收到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签订的以下 3 份合同/框

架协议：

1、包 3：《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2025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

法系统应用项目非现场执法平台及驾驶员移动端软件产品采购合同（世纪恒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框架合同 1（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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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 3：《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2025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

法系统应用项目非现场执法平台及移动端软件产品运维服务框架协议（世纪恒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框架合同 2（包 3）”；

3、包 4：《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2025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

法系统应用项目保险降损基础运营服务与增值运营服务框架协议（世纪恒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框架合同 3（包 4）”。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基本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宏志

注册资本：514,012.7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 6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

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通信

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销售代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

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年与上述交易对手方类似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另与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人）、中移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中标了“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2025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

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非现场执法站点相关部分）包 5采购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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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金额为人民币 360,549,897.07元（含税），采购内容为非现场执法站点设备、

集成及运维服务，合同履行期限为自框架协议生效之日起 5年。

近日，交易各方已与发包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移

动辽宁公司 2025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项目非现场

执法站点设备及集成服务框架协议（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辽宁

公司 2025年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项目非现场执法站

点运维服务框架协议（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合同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360,549,897.07元（含税）。其中本公司负责非现场执法站点设备，并负责项目

资金筹集和垫付，此部分的金额为人民币 118,365,164.29元（含税）。

4、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作为我司的长期合作伙伴，其经营规模、资

金实力与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可靠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买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卖方：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中标项目涉及包 3、包 4两个标包，其中：框架合同 1（包 3）的含

税金额为人民币 19,198,700.00 元，框架合同 2（包 3）的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8,637,388.80元，框架合同 3（包 4）的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1,037,061,600.00元。

两个标包含税金额共计人民币 1,064,897,688.80元。

2、采购内容：框架合同 1（包 3）采购产品为“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非现

场执法平台及驾驶员移动端软件产品”，框架合同 2（包 3）采购产品为“平

台运维服务”，框架合同 3（包 4）采购产品为“保险降损基础运营服务及保

险降损增值运营服务”。

3、本合同已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印章，自双方签署之

日起生效；如双方签署日期不一致，自较迟的签署日起生效。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框架合同项目属于公司主营业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促进作

用；框架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能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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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

公司形成业务依赖。

四、风险提示

1、上述合同系公司中标以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

的框架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以具体订单为准，公司最终可实现的销售收入以实

际完成的订单金额为准，上述金额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

2、框架合同虽已对双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

确约定，但框架合同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发 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公告所述的框架合同为公司和运营商签署的确定金额或数量上限的合

同，因采用运营商统一模板，该类合同均命名为框架合同，本次签订的合同为

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移动辽宁公司2025年辽

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项目非现场执法平台及驾驶员移

动端软件产品采购合同（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移动辽宁公司2025年辽

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项目非现场执法平台及移动端软

件产品运维服务框架协议（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移动辽宁公司2025年辽

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项目保险降损基础运营服务与增

值运营服务框架协议（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4日


